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绵阳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
绵社联„2016‟7 号 

 

 

 

绵阳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
关于印发《绵阳市第十五次社会科学优秀科研

成果评奖工作实施细则》的通知 
 

各县市区社科联，高校社科联，在绵大中院校（党校）科技（研）

处，市级各社科学会（协会、研究会）,市级有关部门（单位）： 

为做好今年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评奖工作，现将《绵阳市

第十五次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评奖工作实施细则》印发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《实施细则》中的有关报表，可在政务网“绵阳社科在线”

网站（http://skl.my.gov.cn/）“下载专区”下载。如有不明确

的事项，请与市社科评奖办联系。市社科评奖办设在市社科联，

负责评奖的日常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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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电话：08162224860，08162224621（传真） 

邮箱：sklmylt@126.com 

通讯地址：绵阳市红星街 94 号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绵阳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

2016 年 4月 5 日 

mailto:sklmylt@126.com
盖章单位：绵阳市社科联
盖章时间：2016-04-06 11:26:42



 

— 3 — 
 

绵阳市第十五次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评奖 
工作实施细则 

 

为了充分发挥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的示范带动作用，进一

步调动广大社科工作者的积极性与创造性，促进绵阳社会科学事

业的不断繁荣和发展，发挥好全市社科界 “思想库”和“智囊

团”作用，扎实有效地为国家科技城和幸福美丽绵阳建设服务，

市社科评奖委员会根据《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办法》（四

川省人民政府令„2000‟第 142号）、《绵阳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

评奖办法》（绵府发„2001‟71号）、《中共绵阳市委关于进一步

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》（绵委发„2004‟11 号）、《中共

绵阳市委关于加快文化改革发展建设西部文化强市的决定》（绵

委发„2012‟1号）的规定，结合实际，特制定本《实施细则》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绵阳市第十五次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评奖工作的指导思

想是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，坚持以邓小平理论、“三

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坚持百花齐放、百家争

鸣的方针，引导、激励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紧密联系我市改革开

放与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，积极探索国家科技城和幸福美丽绵阳

建设的基本规律，回答“四个全面”战略绵阳实践中的新问题，

着力推出具有较高水平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，适当增加应用性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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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比例，探索获奖成果转化的有效方式。通过开展社会科学优秀

科研成果评奖工作，促进全市社会科学事业不断繁荣发展，充分

发挥全市社科界 “思想库”和“智囊团”作用，推动哲学社会

科学研究更好地为党委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，为实施“五大发展”

服务。 

二、参评成果范围 

（一）我市行政区域内的作者在 2014 年 1 月 1日至 2015年

12月 31日内完成的下列各类社会科学研究成果，均可申报参评：

1.公开出版或经新闻出版部门批准出版的学术专著、编著、译著、

古籍整理、工具书、社会科学普及读物、个人论文集或多人论文

集中的单篇署名论文；2.公开发行的报刊或经新闻出版部门批准

的市级以上内部报刊发表的论文、调研报告、对策研究；3.未曾

公开发表但被市级及其以上党政机关采用、推广（出具证明）的

调研报告、对策研究成果；4.已结项的国家、省、市社会科学研

究规划项目等。出版或发表的参评成果，以第一版印刷时间为准。 

（二）申报参评的研究成果，一般应当在规定年限之内出版

或发表。若在规定年限之前 1—2 届未曾获奖又确有重大社会经

济价值或理论创新价值，也可申报参评，但须出具市、厅级及其

以上党政机关采用证明，并由市评奖办公室组织有关专家鉴定确

认其资格。 

（三）与市外人员合作的成果，必须是我市作者任主编、副

主编，并由我市作者完成二分之一以上篇幅的研究成果，征得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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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同意并出具书面材料可以参评。市外作者以我市经济和社会

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为主要研究内容，并有较高学术价值

或应用价值的成果，可以申报参评。 

（四）交叉学科、新兴学科、边缘学科的研究成果，其内容

偏重于社会科学的，可参评。多卷本的研究成果，须是各卷出齐

后参评。资料汇编或课题汇编，只能以单篇文章申报参评。系列

丛书以单本独立申报参评。列为国家、部委和省、市哲学社会科

学研究规划的项目，其阶段性成果不参评，须以最终成果参评。 

（五）凡属以下情况之一的成果，不属申报参评范围：教材；

文学作品；新闻报道；领导讲话；工作总结；年鉴；辑集的人物

传略；一般的大事记、回忆录及单纯剪辑的资料书；已申报国家、

省部、市厅级科技进步奖或教学成果奖的研究成果；著作权有争

议、尚未妥善解决的成果；涉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》规定，

属国家秘密的研究成果；已获市厅级及以上奖励的社会科学优秀

科研成果或“五个一工程”研究成果。 

三、评奖标准 

参评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，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

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，有较

高的学术水平、应用价值，有较好的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。 

（一）基础理论研究成果。 

选题有意义，对某项学科原有理论或方法有新的补充和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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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，提出了某些新的认识，有一定的学术水平，对学科建设有一

定贡献，在市内有一定影响，可评为三等奖。 

选题有重要意义，对某项学科原有理论或方法有重要的补充

和发展，提出了鲜明的新观点，有较高的学术水平，对学科建设

有较大的贡献，在市内有重要影响，可评为二等奖。 

选题有重大意义，对某项学科原有理论或方法有明显创新，

提出了很重要的新观点，填补了某项学科的空白，学术水平高，

对学科建设有重大贡献，在市内、省内有重大影响，可评为一等

奖。 

（二）应用研究成果。 

选题有现实意义，经过调查和研究，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

分析和解决问题，为党政领导机关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，在实践

中对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起了一定作用，在市内有一定影

响，可评为三等奖。 

选题为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、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，

以及改革开放、现代化建设中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要问题，经过

比较系统周密的调查和研究，有较大的理论与应用价值，为市委、

市政府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，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明

显效果，在市内有重要影响，可评为二等奖。 

选题为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、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，

以及改革开放、现代化建设中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大问题，经过

系统周密的调查和研究，有重大的理论与应用价值，得到了市委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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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以及省级以上有关部门的充分肯定或采用，推动改革开放

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显著效果，社会评价高，在市内、省内有重大

影响，可评为一等奖。 

（三）社科普及读物。 

观点正确，科学性强，通俗易懂，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，对

普及社会科学知识，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起到了良好作用，在

市内有一定影响，可评为三等奖。 

观点正确，科学性强，新颖生动，社会评价好，对普及社会

科学知识，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，在市内有重

要影响，可评为二等奖。 

观点正确，科学性很强，特色鲜明，发行面广，社会评价高，

对普及社会科学知识，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，

在市内、省内有重大影响，可评为一等奖。 

（四）工具书(含资料书)。 

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及学术研究、学术交流的

需要，编写的资料内容比较丰富，经过发掘、整理、分析、鉴别，

数据准确，编排科学，检索方便，具有一定的学术和应用价值，

在市内有一定的影响，可评为三等奖。 

具有较高的学术和应用价值，对学术交流和研究起了重要作

用，得到学术界充分肯定，在市内有重要影响，可评为二等奖。 

具有很高的学术和应用价值，对学术交流和研究起了重要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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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，得到学术界高度评价，在市内、省内有重大影响，可评为一

等奖。 

（五）译著。 

选题正确，译文准确，受到广大读者好评，在市内有一定影

响，可评为三等奖。 

选题好，意义大，译文质量高，得到学术界普遍肯定，在市

内有重要影响，可评为二等奖。 

选题新颖，意义重大，译文质量很高，得到学术界充分肯定，

在市内、省内有重大影响，可评为一等奖。 

（六）古籍整理成果。 

底本恰当，版本搜集比较齐全，征引比较广博，考据比较审

慎，诠释准确，立例恰当，方法科学，确有新意，得到学术界好

评，在市内有一定影响，可评为三等奖。 

底本恰当，版本全面，征引广博，考据缜密，诠释准确，立

例恰当，方法科学，有较多新意，得到学术界普遍好评，在市内

有重要影响，可评为二等奖。  

底本恰当，版本齐全，校订精密，考据精详，立例精当，方

法科学，具有突出的新意和创见，学术价值很高，得到学术界高

度评价，在市内、省内有重大影响，可评为一等奖。 

四、评奖步骤 

绵阳市第十五次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评奖工作，分五步进

行：作者申报；初评推荐；学科组评审；市评奖委员会终审；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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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、颁奖。 

第一步：作者申报（4月份） 

1．申报时按条块进行。（1）市级社科学会（协会、研究会）

和作为市社科联团体会员单位的其他学会的社科研究成果，向所

属学会（协会、研究会）申报；市级部门、单位的社科研究成果，

向所在部门、单位申报。（2）在绵大中院校（党校）的社科研究

成果，向本校的社科联或科技（研）处申报。（3）各县市区的社

科研究成果，向所在县市区社科联申报。申报参评的社科研究成

果，不得多渠道同时申报。市社科评奖办原则上不接受个人申报。 

2．集体成果可以以单位名义申报，也可以明确主研人员（限

5 人以内）申报；多人合作成果申报时，填写主研人员不得超过

5 人。集体或多人合作成果的主研人员，应以对科研成果的贡献

大小集体协商后申报，若不经集体协商，不得以个人或其中部分

人名义单方面申报。 

3．申报参评成果的作者，需填写并向接受申报的单位报送

《绵阳市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评奖申报评审表》（含电子文

档）、成果原件（或复印件）及有关证明材料，均为一式 6 份（所

报送的评奖材料原则上不再退还）。成果及有关证明材料至少有

1 份原件，其余可复印；若报送的成果及有关证明材料全为复印

件，须在报送时携带原件，以便审查核对。 

4．申报工作从 2016 年 4 月 1日开始，到 2016 年 4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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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止。申报工作结束后，各接受申报单位要将申报的成果进行汇

总，并在 5月 5日前将《绵阳市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评奖申报

汇总表》（一式 1 份，含电子文档）报市社科评奖办，逾期不再

受理。电子文档可发送至邮箱：sklmylt@126.com。 

第二步：初评推荐（5—6月） 

接受申报的市级学会（协会、研究会）、市级有关部门、单

位、在绵大中院校社科联或科技（研）处和县市区社科联为初评

单位。各初评单位按照本《实施细则》规定的评审标准和市社科

评奖办下达的初评推荐控制数开展初评工作。初评结束后，各初

评单位填写《绵阳市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评奖初评推荐汇总

表》（一式 1 份），连同成果作者填报的《 绵阳市社会科学优秀

科研成果评奖申报评审表》（一式 6 份），以及成果原件（或复印

件）及有关证明材料 6套，报送市社科评奖办（所报送的评奖材

料原则上不再退还）。成果及有关证明材料至少有 1 份原件，其

余可复印；若报送的成果及有关证明材料全为复印件，须在报送

时携带原件，以便审查核对。同时，将《绵阳市社会科学优秀科

研成果评奖初评推荐汇总表》、《 绵阳市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

评奖申报评审表》电子文档报送市社科评奖办（可发送至邮箱：

sklmylt@126.com）。 

第三步：市社科评奖委员会学科评审组评审（7—8 月） 

市社科评奖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，部署学科评审组评审工

作，设置哲社与政法类、经济类、文史类、教育与管理类四个学

mailto:sklmylt@126.com
mailto:sklmylt@126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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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组开展评审。各学科评审组，根据市社科评奖办下达的评选各

等次奖项的控制数额，按照评奖标准，严格评审，评选出各等次

奖项拟获奖成果的建议名单，写出评语或评审意见。 

第四步：市社科评奖委员会审定（9—10月） 

市社科评奖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，审定各学科评审组评选出

的建议获奖项目。获奖成果须经市社科评奖委员会三分之二以上

多数票表决通过。 

第五步：公示、颁奖（11—12 月） 

经市社科评奖委员会审定的获奖成果在《绵阳日报》、“绵阳

社科在线”网公示，广泛听取意见。如无异议，公示 20 天后，

报市上批准，适时召开颁奖大会颁奖。 

五、奖励与管理 

（一）获奖成果，由市上颁发获奖证书和奖金。获奖的集体

成果，证书、奖金授予集体；获奖的多人合作成果，按申报的主

研人员发给证书，奖金由作者协商分配。 

（二）为了贯彻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各初评单位、学科评审

组、市社科评奖委员会均实行严格的回避制度。如有评委本人及

其直系亲属的成果，在评议及表决时均须回避。酌情实行评审专

家轮换制度。 

（三）各初评单位、市社科评奖委员会、市社科评奖办的评

委和工作人员在整个评奖工作中，要坚持原则，遵守纪律，客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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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正，不徇私情，严禁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，确保公平公正。 

（四）对获奖作品，如发现申报者弄虚作假或剽窃他人成果，

由市社科评奖委员会取消其参评资格，撤消奖励，追回证书和奖

金，4年内不得申报参评，并反馈其所在单位追究违纪责任。 

六、组织领导 

（一）绵阳市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评奖工作由市人民政府

批准设立的绵阳市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评奖委员会领导并组

织实施。 

（二）绵阳市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评奖委员会办公室设在

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，负责评奖的日常工作。 

七、本《实施细则》的解释权归市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评

奖委员会办公室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绵阳市社科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4月 5日印发 


